
[image: image1.png]



盈人发〔2018〕25号
━━━━━━━━━━━━━━━━━━━━━━━━━━━━
盈江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盈江县2018年度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2018年11月30日盈江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盈江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查了县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盈江县2018年度财政预算调整方案》，听取了《盈江县2018年度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听取了盈江县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盈江县2018年度预算调整方案的审查报告》。会议认为，县人民政府提出的县本级2018年度预算调整方案，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县人民政府就调整的原因，资金来源构成以及支出调整功能分类作了说明和列示，调整要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会议决定：批准县人民政府2018年度财政预算调整方案，同意《盈江县2018年度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和《盈江县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盈江县2018年度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审查报告》。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抄送：州人大常委会。
      县委，县政府，县政协，县纪委(县监察委)，
      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县人武部，盈江农场，
县直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各乡镇，常委会各工委室，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盈江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8年11月30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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